
東港鎮公所 114 年度勤學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
壹、本鎮為獎勵優秀及扶助清寒學生，特由歷年模範母親黃潘老慶女士、謝李罔腰女士、曾陳瑞珠女士、

林柯英女士、各捐贈新台幣貳拾萬元整，故國代林水破先生捐贈新台幣壹拾陸萬元整，熱心人士許鄭桂

女士、林潘寶汝女士各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整，蔡申發醫師捐贈新台幣伍拾萬元整，高金印律師捐贈新

台幣貳拾萬元整，故劉彭進春女士捐贈新台幣參拾萬元整，東港鎮龍樹王公慈善會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

整，許朝森先生(原玉山優秀清寒獎學金)捐贈參拾萬伍千陸佰伍拾元整，合計新台幣貳佰伍拾陸萬伍仟

陸佰伍拾元整作為獎助學金。 

貳、申請日期： 

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9月 30 日(遇假日或公家機關停止上班日時，順延至隔日上班日止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參、申請對象： 

以設籍（113年9月1日至114年9月30日止）本鎮就讀日間部之國中、高中、高職及大專院校【未享公費】 

之優秀或清寒在學學生（今年畢業未繼續升學者、夜間部學生、進修部學生(含空中大學)、建教班學生等

除外）。 

肆、申請標準、錄取名額： 

一、獎學金【一般學生】  

學校級別 智育 錄取名額 獎學金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註 

公立大學院校 85 分 22 3000 元 大學院校：實習學分不計，整學年必須修滿 18 學分以上 

（畢業學年亦同）。 

專科學校：實習學分不計，整學年必須修滿 18 學分以上 

（畢業學年亦同）。 

國中：以加權平均分數計算 

(分數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，採四捨五入進位 ) 

私立大學院校 85 分 15 3000 元 

專科學校 85 分 3 3000 元 

高中 85 分 11 2000 元 

高職 90 分 5 2000 元 

本鎮國中 90 分 9 1000 元 

二、助學金【114 年度列冊有案低收入戶】 

學校級別 智育 錄取名額 獎學金               備        註 

大學院校 75 分 5 3000 元 國中：以加權平均分數計算 

 (分數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，採四捨五入進位 ) 

 專科學校 75 分 2 3000 元 

高中 75 分 2 2000 元 

高職 75 分 2 2000 元 

本鎮國中 75 分 2 1000 元 

三、申請人數超出錄取名額時，以分數之高低排列擇優作為錄取依據。 

四、申請文件不齊全者，視同申請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 

五、各組申請人數未達所訂名額，他組得酌予增列調整。 

六、本人請攜帶身分證或戶口名簿、錄取通知函及印章至公所領取獎學金，由代領人代領者，請攜帶錄

取通知函、學生戶口名簿及代領人身分證、印章(採匯款者非第一銀行帳戶須扣手續費 30 元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如有疑議請洽民政課黃小姐  電話：08-8324131#113。 

 

 



東港鎮公所 114 年度勤學獎助學金申請表 
 

 

受理序號：114-□□□ 

學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出生 
日期  年  月   日 

戶籍地址 
 聯絡

電話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目前就讀 
學校  

年級 

班別 
 科系  

應備文件 
(檢核後於□
勾選，依序排
列，裝訂於申
請表背面左上
角) 

□(1)申請表。 

□(2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(若無，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) 

□(3)在學證明或加蓋 114 年第 1學期學校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
114 年度註冊費收據影本亦可。 

□(4)113 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正本或加蓋學校證明章之成績單影本。 

□(5)大學或高中成績採用 GPA 制，須檢附百分制對照表。 

□(6)採用匯款者須檢附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(限學生本人存摺)。 

□(7)申請助學金者，須檢附 114 年度低收入戶證明。 

 

※申請方式: 

(一)申請日期：114 年 9月 1日起至 9月 30 日(遇假日或公家機關停止上班日時，順

延至隔日上班日止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(二)臨櫃:上班日 8:00-12:00、13:00-17:00。 

(三)郵寄：以郵戳為憑。(屏東縣東港鎮東津里船頭路 7號 東港鎮公所民政課) 

如有疑議請洽民政課黃小姐  電話：08-8324131#113。 
 
 
 

核定結果 

□審查合格 
□審查不合格 
□1.資料缺件 
□2.身份不符 
□3.成績不符 
□4.逾期報名 
□5.其他 (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 


